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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究结论 

事件：2023年 1月 11日至 12日，上海、广东、浙江等 15个省市的省级地方两会陆续

召开。 

⚫ 2023年各省市的 GDP增速目标普遍较上年下调，第一经济大省——广东省把

GDP目标设定为“5%以上”：1）2016年以来，广东省和上海市的 GDP增速目标

均与全国保持一致，2023年两地目标分别为“5%以上”和“5.5%以上”，但考虑

到上海去年受疫情影响较大，存在低基数优势，今年全国的 GDP目标可能与广东

省接近，即“5%以上”；2）已公布 GDP目标的 15个省市中，相比去年，11个省

市下调 GDP增速目标（4个下调 1个百分点，其余 7个下调 0.5个百分点），3个

省市与去年基本保持一致，仅黑龙江将 GDP增长目标从去年的“5.5%左右”上调

至“6%左右”。 

⚫ 各地普遍制定了较高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，今年投资有望维持韧性，重大项目

依然是主要抓手之一。大部分省市的投资目标在 8%左右，有 10个省市连续两年制

定了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，其中，云南、陕西的投资目标较去年增长，河北等 4

个省市的目标不变，天津等 4省市下调目标。重大项目依然是各地的主要抓手之

一，例如江西省预期今年完成省大中型项目年度投资 1.56万亿，同比增长 42%；

浙江省要求掀起新一轮重大项目建设高潮，完成年度投资 1万亿元以上；广东省计

划完成年度投资 1万亿；上海市要求全年完成投资 2150亿元。 

⚫ 社零增速目标普遍下降。11个省市公布了社零增速目标，其中浙江等 8个省市低于

去年，山西与去年持平，福建和云南高于去年；大部分省市制定的社零目标在 6%-

7%区间，福建和云南的增速目标分别为 10%和 10%以上，浙江省的目标仅为

“4.5%左右”，相比 2019年 8.7%的社零增速，浙江省的目标相对偏低。值得注意

的是，云南提出 2023年旅游总收入超过 1.2万亿，超过 2019年的实际值 1.1万

亿，是 2020年的 2倍。 

⚫ 激活和扩大消费是今年各地工作的重中之重，大部分省市聚焦于推动消费复元活

血。主要措施包括：1）支持住房改善、汽车和养老服务等消费，四川省在提升内需

部分提到“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市场企稳回暖”，浙江省也在扩大消费部分表示

“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”；2）促进文旅消费回暖；3）创建国际消费中心城

市等等。山西省提出再发放一批电子消费券和“爱心消费券”，促进重点领域消费

加快恢复，2022年山西投入财政超 13亿元发放消费券，其中针对特困救助供养对

象每人合计发放 4000元“爱心消费券”。去年多个省市通过发放消费券推动消费

复苏，但总体规模不大，对整体消费增速的带动作用有限，今年各省市有望继续发

放消费券，或着重于加快餐饮等线下接触式消费修复。 

⚫ 多地酝酿数字经济支持政策，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即将开启新篇章。江西省在《政

府工作报告》中明确提出“出台数字经济发展支持政策”，浙江省则表示要“支持

平台经济高质量发展，精准制定支持政策”，此前，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

“大力发展数字经济”、“支持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、创造就业、国际竞争中大显

身手”，可见在监管框架落地之后，未来政策着力点将放在鼓励数字经济和平台企

业发展上。作为平台经济的“领头羊”，杭州已率先行动，其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

康发展的具体措施已在制定中，1月 10日，杭州市政府与阿里巴巴集团签订了全面

深化战略合作协议。 

⚫ “创新”是各地今年工作重点的一大关键词。上海提出“加快六大重点产业创新突

破”；浙江省要求“推进重大科技设施项目建设，鼓励 10大省实验室和新型研发机

构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”，可见支持科创依然是各地的共同趋势。 

风险提示 

⚫ 疫情反弹导致总需求超预期回落；地缘冲突演绎超预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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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：各省市经济、投资和消费增速目标 

  GDP增速目标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目标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目标 

  2023年 2022年 2022年实际 2023年 2022年 2023年 2022年 

天津 4%左右 5%以上   3%左右 5.5%左右 6%左右 7% 

河北 6%左右 6.5%   6.5%左右 6.5% 6%以上 8%左右 

上海 5.5%以上 5.5%左右           

福建 6%左右 6.5% 5.2%以上   6.5% 10% 9% 

江西 7%左右 7%以上 5%左右 8%以上 8%以上 8.5%左右 10%以上 

四川 6%左右 6.5%左右       8%   8% 

云南 6%左右 7%左右 4%左右 9%左右 7%以上 10%以上 8%以上 

黑龙江 6%左右 5.5%左右   8%以上 10%以上   7%以上 

辽宁 5%以上 5.5%以上 2.3%左右 10%以上 10%左右 7%左右 8%左右 

广西 5.5%左右 6.5%以上  3%左右 8% 10% 6.5%以上 8% 

广东 5%以上 5.5%左右  2%左右 8% 8% 6% 6.5% 

山西 6%左右 6.5%左右   7%以上 8% 7%左右 7% 

陕西 5.5%左右 6%左右 4.5%左右 8%左右 7%左右 6%左右 7.5%左右 

浙江 5%以上 6%左右 3%左右 6%以上   4.5%左右 6%左右 

内蒙古 6%左右 6%左右 4%以上 10%以上       

数据来源：政府网站，东方证券研究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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